
峨山彝族自治县甸中镇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（一）

一、项目名称

甸中镇2023年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项目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云办发〔2019〕35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2019—2023年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>的通知》《玉组通〔2019〕16号关于印发<玉溪市乡镇（街道）党校规范化建设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,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，甸中镇为充分提高党员党性修养，为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，提高农民党员素质，实现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，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为使该项目的建设达到服务于农村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目标。为此，镇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建设工作，切实加强领导，顺利推进农村党员教育培训项目实施，分管领导为组长，相关站所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。

组  长：雷云慧（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）

成  员：马巧艳（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）

靳向枝（镇党建办工作人员）

        赵  娟（镇党建办工作人员）

        陶付菊（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）

（二）成员职责

1.组长工作职责：对整个项目进行统筹谋划，认真抓好项目的具体实施。

2.组员职责：落实项目建设经费预算计划，加强建设过程具体化，经费使用公开透明，以及项目所需资料文件的准备和收集，保证各项党员教育工作顺利进行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农村党员教育培训是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教育培训，是牢记初心使命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，是坚定信仰信念、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，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、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。通过开展高质量的教育培训，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更加扎实深入，党的创新理论更加入脑入心；党员教育培训内容更加完备、制度更加完善、体系更加健全，推动形成教育和管理、监督、服务有机结合的党员队伍建设工作链条；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、增强党性观念、强化宗旨意识、提升能力素质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（一）项目具体内容

1.“万名党员进党校”，分4期培训，每期培训3天，共培训1,010名农村党员。

2.遵守疫情防控要求。设立两个会场，以确保疫情防控要求，发放口罩等防控物资，保障党员安全。

（二）保障措施

1.加强集中培训。按照“主题教育有期限，践行初心无穷期”要求，继续认真落实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，“学习党史”等相关学习制度，开展好基层党组织书记和普通党员集中培训。

2.抓实日常教育。通过落实主题党日、“三会一课”、民主生活会、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和谈心谈话等基本制度，督促抓好日常学习。

3.强化分类培训。重点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、烤烟生产、橄榄种植、生猪养殖开展专项培训；依托觅池冲国防教育基地增强党员的家国情怀。

4.推进智慧培训。扎实推进党员教育信息化平台进机关、进村（社）区，进流动党员群体工作。

5.开展实践教育。全面推行“双万行动”“领导干部上讲堂”“党组织书记大讲坛”等工作，逐步引导党员加强实践锻炼，推动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员教育培训走进田间地头、教学课堂等，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、感染力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2.00万元，范围主要包括：

开展农村党员“万名党员进党校”教育培训活动，分4期培训，每期培训3天，共计 2.00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计划于2023年1月开展甸中镇2023年农村党员教育培训项目并于2023年12月完成，总耗时12个月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甸中镇通过2023年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充分提高党员党性修养，增强党性观念，树立党员形象，让党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，教育党员充分认识提高个人党性意识的重大意义，以激发其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，努力培训党员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本领，提高农村党员全面建设美丽乡村的能力。使我镇党员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，提升党员先进性，让农村党员从思想上、行动上对党有更加全面的认识。特别是要密切联系农村工作特点和农民党员的实际，做好党员教育和培训工作，为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，提高农民党员素质，实现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，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。
峨山彝族自治县甸中镇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（二）

一、项目名称

甸中镇2023年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2023年部门预算核对标准》，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，甸中镇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切实推进村（社区）日常工作正常运转，合理使用村（社区）办公经费，进一步增强全镇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和服务群众工作中使用办公经费统筹兼顾、保证重点、量入为出的原则，体现对村（社区）长远规划和短期安排相结合，提高村（社区）办公经费使用效益，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为确保2023年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做到立项有依据，审批合规定，安全有保障，质量过得硬。为此，镇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建设工作，切实加强领导，顺利推进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实施，经甸中镇领导班子研究决定，成立项目领导小组:

组  长：雷云慧（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） 

成  员：马巧艳（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）

靳向枝（镇党建办工作人员）

        赵  娟（镇党建办工作人员）

        陶付菊（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）

（二）成员职责

1.组长工作职责：对整个项目进行统筹谋划，认真抓好项目的具体实施。

2.组员职责：落实项目建设经费预算计划，加强建设过程具体化，经费使用公开透明，以及项目所需资料文件的准备和收集，保证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工作顺利进行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甸中镇2023年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基本概况情况有以下两点：一是全面提高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使用效益。为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和服务群众工作中提效赋能，助推峨山建成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，建设好美丽乡村。二是推进基层各项事务工作、筑牢基层战斗堡垒。对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进行统筹兼顾、合理规划的全局谋划，采取有力举措，确保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工作取得实效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（一）项目具体内容

1.安排村级组织保障工作经费100.00万元，用于保障村级组织工作顺利开展。

2.安排社区组织保障工作经费10.00万元，用于保障社区组织工作顺利开展。

3.安排村民小组工作经费5.90万元，用于保障村民小组工作顺利开展。

4.安排社区小组办公经费1.40万元，用于保障社区小组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保障措施

1.加强工作措施。

按照切实推进村（社区）日常工作正常运转，合理使用村（社区）办公经费，进一步增强全镇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和服务群众工作中使用办公经费统筹兼顾、保证重点、量入为出的原则，体现对村（社区）长远规划和短期安排相结合，提高村（社区）办公经费使用效益，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。由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具体负责实施，村（社区）认真统计村（社区）办公经费项目，细化办公经费项目用途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落实项目建设经费预算计划，加强建设过程具体化，工资经费发放公开透明，保证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顺利实施。

2.提高思想认识。

提高政治站位，开展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相关工作是保障基层工作正常运转，提升全镇广大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和服务群众中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体现对村（社区）长远规划和短期安排相结合，提高村（社区）办公经费使用效益的有效途径。应充分认识到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的重要意义，切实统一思想认识，强抓落实项目经费准确发放。

3.强化监督检查。

按照实际情况及时发放，每半年进行一次自查，每年对本县区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。资金发放情况必须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、审计，每年按时公布，接受监督。对于挪用、克扣、转移、谋取私利等行为，必须严肃处理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按照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相关项目实际情况分期支出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计划于2023年1月开展甸中镇2023年村（社区）小组运转经费项目，并于2023年12月完成，总耗时12个月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甸中镇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是在全镇范围内对11个村（社区）村进行办公费用统筹兼顾、合理规划的全局谋划，可提高村（社区）村组干部服务群众积极性，督促其牢记初心使命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，推进基层各项事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，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基石。通过开展村（社区）、小组运转经费项目，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扎实深入，基层办公经费使用效益有效提高。为全镇广大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和服务群众工作中提效赋能，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甸中新实践筑牢坚强基层战斗堡垒。

